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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聽力語言學會財務管理辦法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第 14 屆理監事會議討論決議 112.03.04 

第一節 收支管理辦法 

壹、收入項目與收費標準： 

      學會收入項目及標準如下所列，各項收入除特殊原因均以郵政劃撥或匯款等方式匯 

      入學會帳戶，並依此開立收據。 

貳、支出管理辦法及各類支出項目與標準： 

一、支出管理辦法 

1.所有支出必須在會員大會通過之總預算範圍內執行，若遇有突發或不可控制之 

因素，秘書處估算總預算不足，必須以書面說明原因並提報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

追加預算，由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附上會議記錄)函請監事會或常務監事審核，

通過後方可執行。 

收入項目 收費標準 說明 

一、 會費收入  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1. 正會員入會費  NT$1000。 

 

 

 

2. 相關會員入會費  NT$1000。 

3. 團體會員入會費  NT$5000。 

4. 學生會員入會費  NT$500。 

5. 國外會員入會費  US$50。 

6. 正會員常年會費  NT$1700。 

7. 相關會員常年會費  NT$1500。 

8. 團體會員常年會費  NT$10000。 

9. 學生會員常年會費  NT$600。 

10. 國外會員常年會費  US$50。 以郵寄地址區分。 

二、 研習會/課程收入  研習會報名費(全天)。 

1. 會員  NT$600 以上。 視研習會/課程支出成本。 

2. 會員(學生)  NT$300 以上。  

3. 非會員  NT$1200 以上。  

4. 非會員(學生)  NT$600 以上。  

三、 利息收入 視市場利率水準而定。  

四、 廣告收入   

1.  設攤 團體會員:NT$8000~12000 /每桌。 

非會員:NT$11000~16000/每桌。 

 

五、 出版品收入   

1. 學誌權利金 由華藝出版之系統自動計算金額。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雜誌。 

六、 專案收入  衛生署及其他單位補助款。 

七、 其他收入  捐贈、義賣、版稅等不屬上

列項目之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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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科目之預算，大科目如人事費和業務費不可融通，小科目可融通。 

3.支出額度責任權限： 

 秘書處：NT$5000 內(含)，金額超過需提報財務管理會委員長及常務監事審核。 

 理事長：NT$20000 內(含)，金額超過需提報財務管理會委員長及常務監事審核。 

4.請款流程(數位化簽核)：由秘書填寫「預算審核單」，提報財務管理會委員長及 

           常務監事審核，各級額度責任者應確實查核經費使用之合理性，並確實查核在

責任額度以下之各級人員是否均已數位化方式簽核，才可數位化方式簽核。 

5.除非請款單位或請款者要求現金支付，所有之費用概由匯款支付。 

二、支出項目與標準 

1.經常性支出 

項目 支出標準 說明 

一、人事費   

1.薪資 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之

月薪資總額辦理，新進人員試

用期以投保薪資等級第四級之

月投保薪資起薪。 

每年 12 月由常務理監事

討論決議薪資等級晉升。 

  年終獎金   全職秘書年終獎金：核發

一個月薪資，工作未滿一

年者，以當年工作月數比

例發放。 

  加班費 依勞動基準法辦理。  

2.保險費 依勞健保法規定辦理。 勞健保、意外保險(全職工

作人員納保團體傷害險

200 萬元、個人傷害意外

險 32 萬) 、勞退、二代健

保。 

3.講師費 依行政院訂定之「講座鐘點費

支給表」辦理。 

 

4.勞務費 視情況而定(由理監事會通過) 律師、會計師等。 

5.其他人事費 (1) 臨時工讀工資依勞動部之

規定。 

(2) 租借場地原有之工作人員

加班費半天 NT$500、全天

NT$1000，或依租借單位之

規定辦理。 

 

 

6.研習會/課程主持人 第 1-2 小時 NT$1000，第 3-4 小

時$1500，第 5-8 小時 NT$2000。 

 

二、辦公費  依會員大會通過之預算辦

理。 

1.文具用品 實報實銷。 墨水夾、原子筆、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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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紙張等。 

2.打字排版印刷 實報實銷。 賀卡、會訊、學誌、信紙、

信封、各類講義、通知單、

影印費、裝訂費等。 

3.郵電費 實報實銷。 郵資、劃撥/提款機/轉帳

手續費、電話費、網路使

用費/維修費、快遞費、匯

費等。 

三、業務費  依會員大會通過之預算辦

理。 

1.年度會員大會 實報實銷。 所有有關會員大會的支出

費用包括人事支出。 

2.場地費 實報實銷。  

3.設備費 實報實銷。  

4.修繕費 實報實銷。 事務性機器保養/維修 

5.會議費 會務會議每人上限 NT$250(包

含場地費)，實報實銷。 

 

6.業務推廣費 NT$2000 以內/次。 辦理各項推廣活動所需費

用如海報、奠儀、禮金、

贈禮、花籃等。 

7.雜項支出 實報實銷。 紙杯、茶包、咖啡、印章…

等。 

8.各委員會支出 NT$5000 為支出權限。 超過可支出權限 NT$5000

元上限，需提請理事會同

意。 

9.電子學報稿費 NT$1000/篇。 電子學報。 

10.審查(稿)費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雜誌

NT$1000/篇(複審 NT$500/篇) 。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內部研究性

專案計畫(外審)NT$2000/篇。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雜誌、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內部研

究性專案計畫。 

11.稿費 NT$1000/篇。 電子學報。 

12.團體年費 實報實銷。 國際聽語學術組織團體會

費。 

13.內部研究性專案計畫 依照「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學會

內部研究性專案計畫申請」辦

法支出。 

 

四、差旅費 1. 理監事會議、各委員會會議

或工作人員出差差旅費核

實支出。開會地點於同一縣

市者，不支付交通費。 

理監事會核實補助長程交

通費，自行開車者比照

自強號費用。 

代表學會出席會議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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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表學會出席會議活動等： 

(1)若地點為出席代表工作

之同一縣市者，補助出席

費 NT$500。 

(2)若地點為非出席代表工

作之同一縣市者，補助高

鐵、台鐵票根或購票證明

文件核實支出交通費和

出席費 NT$500。 

3. 研習會講者差旅費： 

(1)台灣國內交通費實報實

銷。 

(2)國外交通費呈報理事會

或常務理事會核准後辦

理。 

會議記錄單，方可補助

交通費。 

2.專案性支出：由計劃主持人負責，學會監察，需照專案經費預算計畫執行。 

 

第二節 會計作業管理 

壹、由秘書處負責學會會計帳，帳務分為傳票製作、日記帳、現金帳，並依此編製每月

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收支明細表)。 

貳、每月中由財務委員長定期查核前一個月的各項帳目及資產負債表。 

參、每次理監事聯席會或會員大會前一星期，應將會計帳送交監事會審查。 

 

第三節 稅務管理 

       依政府稅法執行，寄發扣繳憑單及報稅。 

 

第四節 預算管理 

  秘書處及財務委員長依理事會決議執行，由監事會監督。 

 

第五節 印章管理 

       學會大章由秘書保管，銀行大小章由財務管理委員會委員長保管。 

 

第六節 零用金管理辦法 

壹、設立目的: 

     為便利零星支付、不能使用支票之支付及出納作業安全起見設立零用金，採定額制， 

     由秘書長負責經管。 

貳、零用額度: 

        採定額制，額度為 NT$10000，由秘書支付及管理。 

參、零用支付範圍: 

     文具費、交通費、運費、郵電費、修繕費、水電瓦斯費、雜項購置等不能以支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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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之等費用。 

肆、現金簿登錄(使用網路連結): 

     零用金保管人應每日針對每筆零用金支出詳細登錄並每日計算結餘金額，單位主管  

     應定期查閱現金簿情況。財委會於不定期審閱現金簿及零用金支付情況，財會人員 

     及單位主管應積極協助配合。 

伍、撥補零用金應注意事項(約零用金剩餘 NT$1000)： 

一、零用金保管人需依據傳票及現金簿上支付金額合計數填列「預算審核單」，註

明「撥補零用金用」，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領款。 

二、零用金保管人應定期報銷零用金支出以便撥補零用金;或在期中有零用金不足 

情形時，亦可申請撥補零用金。 

三、權責主管應注意零用之支出項目及金額是否有不合理或異常現象，並定期核對

現金簿是否完全符合零用金報銷清單所載。 

四、零用金之撥補由機構專用之金融戶頭，以專款專用，避免資金流向混淆，便於

日後核對。 

五、單位主管需不定期檢查零用金餘額，避免挪用之情形產生。 

 

第七節 驗收、請款注意事項 

壹、請款注意事項: 

一、請款金額超過 NT$5001 以上者(秘書處)、NT$20001 以上者(理事長)，須填列「預

算審核單」。由額度責任者核可後，方得辦理採購。屬例行性經費如退休金金

提撥、勞健保、稅捐、水電瓦斯、郵電等無需請購程序。 

二、具獨佔性、寡佔性商品、賣方市場者或專業技術判斷之產品則以要求商品品質

及售 後服務維修為重要考量。 

三、務必請支領現金之個人或廠商於「領款人」簽名或蓋章或填寫領據。 

四、預算審核單上任何欄位需經修改處請勿使用立可白處理，但經經手人於修改處

劃線並於該處簽名或蓋章則可。 

貳、驗收注意事項: 

一、發票、收據等所載之品名、規格、數量、金額等與送貨單及實收物品必須相符。 

二、不合格物品(品質、數量、金額等)應立即處理或退回或扣款。 

 

第八節 財產管理辦法 

壹、單價 NT$10000 以上之非消耗性物品(如桌子、椅子、傳真機、影印機、書櫃、個人

電腦、手提電腦、音響、錄音機、單槍、數位照像機、錄影機等)於採購、驗收後，

登錄於財產清冊內。 

貳、固定資產保管由秘書處負責，秘書長職務異動或離職時，應詳列經管之固定資產清

冊辦理移交，由常務監事負責監交。 

參、固定資產每半年盤點乙次，必要時可隨時抽點，其盤點作業之執行依據盤點計劃，

由財會單位會同管理單位為之。經盤點如有不符，資產保管單位應書面說明原因，

並追究失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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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聽 力 語 言 學 會 

預算審核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會計科目 摘要 金額 備註/說明 

    

    

    

    

合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      角整 

財務管理委員會委員長簽名: 

常務監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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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財產資料卡 

 

產品名稱  

產品型號  

購買日期  

狀況：○1 正常 ○2 故障 ○3 維修 ○4 報銷                                    

日期 狀況 清點人 日期 狀況 清點人 

      

      

      

      

      

      

      

      

財產流動(租借)狀況註記 

 

□ 報銷申請，日期：         原因：                                              

 

秘書：        秘書長：        財務管理委員會委員長：          常務監事： 

監事同意報銷申請簽名處 

 

□ 已處理完成 (贈送/拍賣/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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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聽 力 語 言 學 會 

 

領 款 收 據 

 

項  目 金  額 代 扣 稅 額 

 新台幣： 新台幣： 

實付金額 新台幣： 

公司名稱/請款人  電 話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摘  要  

領款人簽章  會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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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聽 力 語 言 學 會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 

轉 帳 傳 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借方)                                                                  (貸方) 

 

-----------憑------------證-------------黏------------貼------------處------------- 

 

會計科目 摘要 金額 會計科目 摘要 金額 

百 十 萬 千 百 十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合   計        合   計        


